
ICS 71.100.40  

CCS Y43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 36970—XXXX 
代替 GB/T 36970—2018 

 

 

消费品使用说明  洗涤用品标签 

Instruction for use of consumer products—Labelling for detergents 

（草案） 

 

XXXX - XX - XX 发布 XXXX - XX - XX 实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 布  



GB/T XXXX-XXXX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 36970—2018《消费品使用说明  洗涤用品标签》，与 GB/T 36970—2018 相比，

除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标签形式的选择（见第 4 章，2018 年版的第 4 章）； 

——更改了净含量要求（见 6.4，2018 年版的 6.4）； 

——更改了其他洗涤剂的标注内容（见 6.9.2.1，2018 年版的 6.9.2.1）； 

——增加了杀菌剂的标注方式（见 6.9.2.8）。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表面活性剂和洗涤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8 年首次发布为 GB/T 36970—201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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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使用说明  洗涤用品标签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各类洗涤用品销售包装的标签形式、基本要求、标注内容和标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洗涤用品。 

本文件不适用于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洗涤用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4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JJF 1070.1-2011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肥皂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第70号 

3 术语和定义 

3.1  

洗涤用品 soaps and detergents 

是含有肥皂或/和表面活性剂具有洗涤和清洁作用的产品。 

注：洗涤用品可以是任何一种形态（液体，粉末，糊状，条状，块状，片状等），是为了满足家庭、社会公共机构

或工业使用的目的而上市销售。 

3.2  

销售包装 sales packaging 

以销售为目的，与内装物一起交付给消费者的包装。 

3.3  

内装物 contents 

包装容器内所装的产品。 

3.4  

净含量 net contents 

除去包装容器和其它包装材料后内装物的数量或质量或体积。 

3.5  

保质期 shelf life 

在产品标准规定的贮存条件下，保持产品质量的期限，在此期限内，产品完全适合销售和使用，并

符合产品标准中所规定的质量要求。 

4 形式 

根据产品特点及销售包装形态，可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标签形式： 

a) 印刷在产品销售包装上； 

b) 粘贴在产品销售包装上； 

c) 连接在产品销售包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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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放置在产品销售包装内。 

5 基本要求 

5.1 标签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5.2 标签及说明应使用规范汉字(不包括商标)，可同时使用汉语拼音或少数民族文字或外文。 

5.3 标签内容应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准确科学、真实合法，易于消费者理解和掌握。 

5.4 使用说明应如实介绍产品，不应有虚假、夸大、带有诱导和贬低同类产品、容易引起误解或混淆的

内容。 

5.5 标签不应在流通过程中变得模糊或脱落，应易于辨认和识读。 

5.6 所用计量单位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6 主要标注内容 

6.1 产品名称 

应在销售包装的醒目位置，清晰地标示符合产品标准的通用名称或反映产品真实属性、简明易懂的

专用名称，也可使用不致产生误解或混淆的通用名。 

6.2 商标 

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规定。 

6.3 生产者名称和地址 

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标注依法登记注册而且能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的生产者名称和地址。 

b) 委托加工产品应标注委托单位和受委托单位的名称和地址，或仅标注委托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c) 进口产品应标注原产国或地区（指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的名称和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代

理商、进口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和地址。可以不标注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 

d) 许可证管理等法规管理产品按相关管理规定标注。 

6.4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块状肥皂产品（如香皂、洗衣皂等）的检验应

按JJF 1070.1-2011要求进行。 

6.5 日期标注 

6.5.1 标注分类 

产品包装标注分为独立包装标注和组合包装标注，并按下列方式之一标注： 

a)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b) 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 

注：产品标准中明确不标注保质期或限期使用日期的可不标注保质期或限期使用日期。 

6.5.2 独立包装标注 

应按下列方式标注： 

a) 生产日期：按年、月、日（或年、月）顺序标注，如果不按此顺序标注，应注明日期标注顺序。

年月日（或年月）之间可用汉字或分隔符分隔，如标注“2018年1月1日”或“2018-1-1”；或

不用汉字和分隔符，应标注4位数年代、2位数月份和2位数日（或4位数年代、2位数月份），

如标注“20180101”。 

b) 保质期：保质期×年、保质期×月； 

c) 生产批号：由生产者自定； 

d) 限期使用日期：按年、月、日（或年、月）顺序标注，如果不按此顺序标注，应注明日期标注

顺序。年月日（或年月）之间可用汉字或分隔符分隔，如标注“2018年12月31日”或“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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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用汉字和分隔符，应标注4位数年代、2位数月份和2位数日（或4位数年代、2位数月份），

如标注“20181231”。 

e) 生产日期、限期使用日期只标注年月信息，如“201701”，生产日期表示在2017年1月1日生产，

保质期以此推算，限期使用日期表示在2017年1月1日前使用。 

f) 日期标识不得进行任何涂改，如手工涂改，或用贴标等方式进行涂改。 

6.5.3 组合包装 

透过销售包装能清晰地看到里面每个独立包装的日期，销售包装上可不标注日期；销售包装可方便

开启查看里面独立包装的日期，销售包装上可标注：“日期见内包装标识”。不属于以上情况的，销售

包装上应标注具体的日期，并按下列方式之一标注： 

a) 按独立包装中最早到期的产品进行标注； 

b) 标注出组合包装中每种独立包装产品对应的日期。 

6.6 产品标准编号 

应标注产品的执行标准编号（进口产品除外），产品标准编号由代号、顺序号、年代号组成，如不

标注产品标准的年代号，按标准最新版本执行。 

6.7 产品类型、质量等级 

产品标准中明确规定产品类型、质量等级的，按产品标准规定标注产品类型、质量等级。 

6.8 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应标注有效的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进口产品除外）。 

6.9 产品成分 

6.9.1 食品用洗涤剂 

6.9.4.1  免漂型洗涤剂和直接用于清洗食品的洗涤剂应全成分标注。 

注：全成分标注是指标注产品配方中所用的全部原料。 

6.9.1.2  成分名称按GB 14930.1中允许使用的原料名单中文名称或通用名称标注。着色剂标注采用

“CI”加着色剂索引号组成，无索引号采用通用中文名称。防腐剂需标注具体的中文名称，香精标注“食

用香精”。 

6.9.1.3  如果某种原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其他原料构成的复合原料，应标示复合原料的名称，随

后将复合原料的原始原料在括号内按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标示。当某种复合原料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或地方标准，不需要标示复合原料的原始原料。 

6.9.1.4  成分不包括原料中可能带入的其他物质，如生产原料时添加的稳定剂、抗氧化剂、防腐剂或

防晒剂等；或生产原料所带有的技术工艺上不可避免的微量杂质。 

6.9.1.5  用于清洗餐具、饮具以及直接接触食品的工具、设备或者食品包装材料和容器的洗涤剂按

6.9.2标注。 

6.9.2 其它洗涤剂 

6.9.2.1  需标注表面活性剂、助剂、防腐剂、香精、着色剂、酶制剂、杀菌剂，不含以上成分时可不

标注。 

6.9.2.2  表面活性剂标注“表面活性剂”或具体中文名称。 

6.9.2.3  助剂标注具体中文名称或功效作用名称。 

6.9.2.4  防腐剂标注“防腐剂”或具体中文名称。 

6.9.2.5  香精标注“香精”或具体香精类型或品种。 

6.9.2.6  着色剂标注“着色剂”或“CI”加着色剂索引号或具体中文名称。 

6.9.2.7  酶制剂标注“酶制剂”或具体中文名称。 

6.9.2.8  杀菌剂标注“杀菌剂”或具体中文名称。 

7 其它标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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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使用指南 

涉及使用安全或环境要求时应标注产品的使用指南，可以采用文字或图示的形式，必要时可参考附

录 A 标注指导使用图标（文字部分可选）。 

7.2 储存条件 

涉及使用安全或环境要求时应标注满足保质期或限期使用日期要求的储存条件。 

7.3 警示 

当产品有强刺激性或腐蚀性、使用中存在危险或潜在危险时，应标注使用条件、注意事项、应急处

理方法等警示说明，必要时可参考附录 A 标注禁止使用图标（文字部分可选）。 

7.4 其它标志 

按照法规要求标注，可标注有效期内的质量认证标志、行业认证标志等。 

8 其它要求 

销售包装的最大表面面积小于 10cm
2
或产品净含量小于 100g时，可仅标注产品名称、生产者名称、

日期，其它内容可标注在产品附加说明物上。 

 



GB/T XXXX-XXXX  

 

附录 A 

（资料性） 

安全使用图标 

 

 

安全使用图标分为指导使用和禁止使用两类，分别见图 A.1和图 A.2。 

 
 

图 A.1  指导使用图标 

 

 
 

图 A.2  禁止使用图标 

 

 

 


